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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 

----- 
  經事務委員會主席單仲偕議員同意，現謹附上公共廣播服務

檢討委員會主席黃應士先生 2006年 2月 21日的函件，供委員參閱。黃先
生邀請事務委員會委員與檢討委員會會面，並就公共廣播服務檢討發

表意見。  
 
2.  主席初步認為，事務委員會應首先與代表團體會晤、進行海

外職務訪問，以及就未來路向得出某些觀察結論／制訂建議，然後才

與檢討委員會會面，則有關討論將更有意義。不過，倘若事務委員會

個別委員擬向檢討委員會表達意見，則委員可自行安排。  
 
3.  事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倘若委員對檢討委員會的邀請有其他

意見，歡迎他們在即將於 2006年 3月 11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提出；或告
知下開簽署人，或致電 2509 4602與游德珊女士聯絡。  

 
 

事務委員會秘書  
 
 
 
 

(楊少紅小姐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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